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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利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利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21 日召开

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

章程的议案》。 

一、公司注册资本变更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发的《关于核准江苏利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523 号），公司采用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方式向特定投资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30,000,000 股，本次发行新增股

份已于 2022 年 1 月 11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

股份登记手续，公司股份总数由 100,000,000 股增加至 130,000,000 股，注册资本

由人民币 100,000,000 元增加至 130,000,000 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2 年 1 月

15 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江苏利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

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公告编号：2022-002）。 

二、《公司章程》修订情况  

鉴于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和注册资本已经变动，根据《公

司法》、《证券法》等法律规定，需对《江苏利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

下简称“《公司章程》”）中的有关条款进行相应修订，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原《公司章程》内容 修改后《公司章程》内容 

第五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0 万元 

第五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3,000 万元 



第十八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10,000 万

股，均为人民币普通股。 

第十八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13,000 万

股，均为人民币普通股。 

除以上修订内容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均不变。 

同时授权公司总经理及其指定人员办理上述事项所涉及的工商行政主管部

门变更登记、备案等全部相关事项。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根据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授权有效期的议案》，本次增加注册资本及修订公

司章程的事项在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无需再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增加注册资本及《公司章程》相关条款的修改以工商登记机关的最终核

准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江苏利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22 日 

 


